附件一：
温馨提示：申请人办理委托还贷业务后，仍需按月正常还款，请确保还款账户资金充足，避免逾期。

                                     编号：

龙岩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职工委托提取还贷申请表
	主借款人
	
	身份证号码
	

	贷款类型
	公积金贷款□ 
	贷款

银行
	

	公积金贷款账号
	
	委托还贷

方式
	逐年委托还贷□

	委托操作时间
	每年    月             
	联系电话
	家庭电话：

手机：

	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与主借款人关系
	
	签字：

                   

	公积金

账号
	
	

	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与主借款人关系
	
	签字：

                    

	公积金

账号
	
	

	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与主借款人关系
	
	签字：

                    

	公积金账号
	
	

	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与主借款人关系
	
	签字：

                    

	公积金

账号
	
	

	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审批意见：
	审核人(签字)：

	审批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二份，中心、主借款人各执一份
本表可下载、复制，用A4纸     网址（www.longyangjj.com）

龙岩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职工委托提取还贷填表说明

为了方便公积金贷款人偿还贷款，简化公积金还贷手续，龙岩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推出龙岩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职工委托按年划拨住房公积金还贷业务(以下简称“委托还贷”)。为使该项业务顺利开展，对有关操作手续说明如下：

一、填表说明

(一)冲还贷编号由中心编定后方可填写；

(二)公积金账号一律填写含单位及个人的完整账号；

(三)表格留空栏应打上斜线“/”。
二、注意事项

(一) “委托还贷”业务仅适用于住房公积金贷款。

(二)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应处于正常状态；住房公积金贷款应正常还款十二个月以上。

(三)由于“委托还贷”业务涉及时效较长,必须由住房公积金所有人本人亲自申请，他人不能代办。

(四)主借款人在办理委托手续时，应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其他申请人需为主借款人配偶，共同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配偶，提供与主借款人关系证明、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五)已申请“委托还贷”业务的公积金账户,除非停冲，不能办理柜面提取业务;同一套住房申请停冲的，不得再次申请办理“委托还贷”业务。
(六)中心办理冲还贷业务时若发现本人及共同还款人账户内的住房公积金余额已超过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将停止办理，并电话联系主借款人到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结清手续。
(七) “委托还贷”业务，操作时间为每月1日–20日，在冲还时取百元以上整数。

(八)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及时填写《冲还贷变更(停冲)申请表》办理变更手续：住房公积金账户变化、增减冲还贷人员、停冲。

(九)个人公积金账户设定的“委托还贷”业务在下列情况下终止：

1、个人申请停冲；

2、当个人公积金账户被冻结或销户；

3、累计发生逾贷达到3次；

4、住房公积金贷款结清。 
申请日期：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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